关于推荐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会员的函
各市州家庭教育研究会：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为切实加强组织建设，充分发挥会员的应有作用，制定出台了《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关于加强会员管理和服务的暂行办法》，并将于近期发展一批会员(单位会员)。现将《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关于加强会员管理和服务的暂行办法》、《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会员（个人）入会申请表》、《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会员（单位）入会申请表》转发给你们，请依照“暂行办法”，积极发动，组织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踊跃入会 (原来已经加入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的单位或个人继续有效，不需重新填表)。并请于2017年11月11日前收集好申请表报送至省家庭教育研究会会秘书处，电子版汇总后发至邮箱hnwfcd@163.com，联系人：欧阳海燕  18907315966；江繁 15774225758；办公室电话0731-82217602。
附：1.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关于加强会员管理和服务的暂行办法》；
2.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会员（个人）入会申请表；
3.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会员（单位）入会申请表。
                              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
                                 2017年10月30日

附件1：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关于加强会员管理和服务的暂行办法》
（2017年10月）
为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的规范化建设和科学化管理，充分调动学会的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参与学会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地发挥他们在学会组织体系中的重要基础作用，不断增强学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根据学会章程的有关规定，本着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特制定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关于加强会员管理和服务的暂行办法》。
1、 关于会员的范围（个人会员、单位会员）
    第一条 个人会员包括：在家庭教育的各个专业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从事家庭教育的管理者、工作者、指导者、志愿者；从事与家庭教育相关的教育、医疗、法律、媒体等工作的专业人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关机构、有关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相关人员；具有公益精神和专业能力，并为家庭教育作出贡献的有关人士等。
第2条 单位会员包括：省（区、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市），县（市、区）家庭教育学会（研究会）；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家庭教育相关社会组织和指导服务机构；关心关注家庭教育的企业单位等。
二、关于会员入会的基本条件
第三条 个人会员入会的基本条件。
（一）自愿申请加入学会，并拥护学会章程。
（二）热心于家庭教育事业。
（三）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四）具有从事家庭教育方面的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
    第四条 单位会员入会的基本条件。
（一）自愿申请加入学会，并拥护学会章程和有关规定。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三）坚持家庭教育的正确方向。
（四）具备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环境。
（五）具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资源和能力，以及特色和优势。
（六）能够履行社会责任，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广泛的影响力。
（七）具有开展家庭教育公益服务的实践基础和能力。
三、关于入会程序
第五条 一般情况下，申请人入会应向学会各专委会、各地省级家庭教育学会（研究会）进行申报，也可由学会理事推荐，接受申报单位审核后，报学会审批备案，并发给会员证。
 四、关于会员应履行的职责
 第六条 个人会员应履行的职责。
（一）自觉遵守学会章程和有关规定，执行学会的决议及各项规章制度。
（二）维护学会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形象。
（三）热心参加学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
（四）承担学会委托和交办的相关工作。
（五）积极参加家庭教育方面的社会公益活动。
（六）及时向学会反映家庭教育方面的情况和信息。
（七）积极为促进家庭教育发展和推进学会工作建言献策。
（八）按照学会章程的有关规定自觉交纳会费。
 第七条 单位会员应履行的职责。
 （一）自觉遵守学会的章程和有关规定。
 （二）主动接受学会的指导和管理。
 （三）积极参加学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
（四）能够按照学会总体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结合实际，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创造性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
（五）维护学会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形象。
（六）能够向学会提供家庭教育方面的情况信息及经验成果，反映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七）积极为学会开展工作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
（八）按照规定交纳会费。
五、关于学会为会员提供的基本指导服务 
第八条 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享有学会章程赋予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第九条 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可参加学会召开的会员代表大会。
第十条 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可直接获得学会提供的家庭教育方面的资源和信息等。
第十一条 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可优先参加学会及所属机构开展的家庭教育方面的有关活动。
第十二条 学会将优先考虑单位会员承担、承接和承办学会主办和交办的课题研究、学术交流、宣传培训和指导服务等项工作。
第十三条 学会对单位会员开展家庭教育方面的活动提供专业指导，给予支持帮助。
第十四条 学会将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为促进家庭教育发展、推进学会工作作出积极努力和贡献。
六、关于会员会费的交纳
第十五条 个人会员交纳会费标准为每年20元。
第十六条 单位会员交纳会费标准为：省级家庭教育学会（研究会）每年交纳800元，地(市)家庭教育学会（研究会）每年交纳500元，县（市、区）家庭教育学会（研究会）每年交纳200元；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相关研究机构、有关社会组织每年缴纳1000元；企业单位每年交纳2000元。
第十七条 每年6月底前交纳本年度会费。新入会会员在批准入会后的一个月内交纳本年度会费，没有特殊原因，应按时交纳。
 七、关于会员的管理
第十八条 在学会换届时，将对会员进行审核确认和调整。
第十九条 会员应严格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学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应带头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不得以学会名义作商业宣传。
第二十条 对违反学会章程和有关规定的会员应给予批评，如发生违法违规、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问题，一经调查核实，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如会员长期不参加学会活动，不履行责任和义务，由申报单位提出意见，报学会研究作出是否给予退会的决定。
    第二十二条 如会员自行提出退会申请，可办理退会手续并交回会员证。
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自2017年10月暂行。在实施过程中将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
第二十四条 本管理办法解释权归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秘书处。
附件3：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会员（单位）入会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主要业务及与

家庭教育相关业务
	

	所开展的家庭教育

方面相关工作简述
	

	申请入会理由
	

	单位负责人姓名
	
	联系方式
	

	单位地址及办公电话
	

	推荐单位

（推荐人）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审批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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